
浙江普莱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浙江普莱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9月 28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浙江普莱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对全体股东和公司负责的

原则，基于实事求是、独立判断的立场，坚持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对公司下列

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次会议中所涉及的相关事项发

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为参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

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担保有利于满足 BATAVIA B.V.业务经营需要，

BATAVIA B.V.当前经营状况平稳，有利于公司和 BATAVIA B.V.的整体利益。本

次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为参股公司 BATAVIA B.V.在银行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关于拟变更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能力、经验和资质，具备

应有的独立性和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良好，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

公司已就变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充分沟通，各方



均表示无异议。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拟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夏祖兴、徐跃增、于元良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